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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
开展生物医药产业重点项目重点任务

创新服务工作操作规程

一、政策依据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云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云南省

市场监管领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2021 年行动方案》《云南省药品监

督管理局关于开展生物医药产业重点项目重点任务创新服务工作的

通知》。

二、政策有效期

长期。

三、工作范围及支持方向

“两重”是针对属于国家、省委、省政府、省药监局政策扶

持、支持方向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保障工作中的生物医药领域重点

项目、重点任务。

对“两重”企业申请涉及省药监局的政务服务事项，经省药

监局研究确定，可享受定制化、优先化、快速化的创新服务。

四、申报材料

（一）纸质申请。

（二）承担重点项目、重点任务的证明文件。

（三）企业资质文件。

（四）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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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资料真实性书面承诺。

五、办理流程

办理地址：提交申请至省药监局行政审批处（昆明市高新区科

发路 616 号 108 室）。

联系电话：省药监局行政审批处，0871-68571825。

2. 初核。行政审批处

根据实际情况，采取

听取承担“两重”的

相关企业介绍、开展

咨询讨论、现场调研

考察、征求相关政府

部门意见、组织行业

专家集中论证等方式

对承担“两重”相关

企业提交资料进行审

核。

3. 审议。对初核同意的，

由行政审批处汇总，将有

关情况提交省药监局专题

会议或局长办公会研究审

议。审议通过的，适时向

社会公布“两重”创新服

务相关情况。

1. 申报。申报人提交纸质

版申请，承担“两重”的

相关企业应提交承担重点

项目、重点任务的相关证

明文件和企业资料，“两

重”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项

目、任务名称、内容简介、

背景及意义，主要技术特

点、可行性分析、政策服

务支持需求等，并就提交

资料的真实性作出书面承

诺。


